
九．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363 

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， 考虑可以进一步采取什么有用

措施来制止和消除恐怖主义；

12. 请秘书长征求各会 员国就国际恐怖主义各

个方面，以及就如何予以制止的方法和途径提供意见，

其中除其他外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 际会

议， 参照本决议序言部分倒数第二段内的提议， 处理

国际恐怖主义问题；

13. 又请秘书长斟酌情况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

况， 并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；

14. 认为本决议内没有任何规定妨碍被强迫剥

夺《关于各国依联 合 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

际法原则宣言》内提及的自决、 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

民， 特别是处于殖民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外国占

领或其他形式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享有《联合国宪章》规

定的这种权利；也不妨碍这些人民按照《宪章》的原则

和上述《宣言》及其他有关联合国决议为此进行斗争和

争取及获得支持的权利；

15. 决定将本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

临时议程。

1987年12月7日

第94次全体会议

42/210.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

A 

大会，

审议了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， 69

囡顾《联合国宪章》第－O五条、《联合国特权及

豁免公约》6
0 和《联合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

部的协定》，＂

又囡顾关于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特权和豁免、

气大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二届会议，补编第26号》(A/
42/26和Corr. I). 

“第22A(l)号决议．
“见第189(tt)号决议．

代表团安全和代表团人员安全的各种问题， 对各会员

国都十分重要， 为它们所关切， 而且也是东道国的首

要责任，

深为关切地注意剥侵犯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

及其人员安全的行为继续在发生，

认识到东道国主管当局应继续采取有效措施， 特

别是防止发生任何危害各国代表团安全及其人员安全

的行为，

又窜议了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就东道国要求并采取

行动裁减各该代表团入数一事而提出的问题，

意识到各会员国日益表现出有兴趣参与委员会的

工作，

L 赞同东道国关系 委 员会在其报告第83段中

提出的各项建议；

2. 暹烈谴责侵犯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及其

人员安全的任何犯罪行为；

3. 歙促东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 继续 防

止发生其中包括骚扰和侵犯代表团安全及其人员安全

或侵犯其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活动的任何罪行， 以便

确保所有代表团的存在和进行工作， 其中包括采取实

际措施， 防止任何人士、 团体和组织进行非法活动，

怂想、 煽动、 组织或从事侵犯各国代表团及其代表安

全的行为和活动；

4. 再寰请求东道国和就东道国要求并采取行动

裁减各该代表团人数一事提出问题的各会员国遵擂协

商的途径， 以期按照《联合 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关千冢

合国总部的协定》来解决这一问题；

5. 暹调对联合国工作保持积极看法的重 要 性，

关切联合国有消极公共形象， 因此， 教促继续努力利

用一切现有途径， 说明联合国和所有驻联合国代表团

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， 使公

众认识到这个问题；

6. 请秘书长继续 积极处理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

关系的各种问题， 并继续强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， 以

避免发生侵犯各国代表团及其入员的恐怖主义、 暴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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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和骚扰性的行为， 以及东道国通过的任何有关 立

法均须符合《总挪惨定》及该国的其他有关义务；

7． 决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东道国关系委

员会组成问题；

8. 滑东道匡关系雯员会按照大会1971 年 12月

1 5 日第28 1 9(XXVI)号决议继续进行工作；

9. 决定将履为
．

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
＂

的项

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B 

大会，

1987年12月17日

第98次全体会议

邈．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及其有关 规定，

井邈■1 94 7年6月26日《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

关千联合国总部的协定》， “

注意测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， ”

蒙．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的行

动， 有可能坊碍纽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

察员代表团维持其设施， 因而使其不能履行其公务，

圆顺1 9 7 4年1 1月22日大会第32 3 7(XXIX)号

决议和1 9 7 5年1 1月1 0日大会第3375(XXX)号决

议，

赞赏地注意到如198 7年1 0月22日秘书长的声明

所述关 于巴勒斯坦解 放 组 织 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立

场， 他说， “根据第32 3 7(XXIX)号决议， 巴勒斯坦

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成员是联合国邀请的客

人． 他们的这种身份符合l 9 4 7年6月26日的《总部协

定》中第 1 1、 第1 2和第1 3节的 规 定． 因此东道国有

条约义务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

进入美国并在该国停留， 以便履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

的公务
”

,

1 .  重申纽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

员代表团在《联合国和美利坚 合 众国关千联合国总部

的协定》的规定范 围以内， 应能建立和维持住所和适

当的公务设施， 而且代表团的人员应能进入美国并在

该国停留， 以便执行其公务；

2. 请东道 国履行其在《总部协定》下的条约义

务， 在此方面， 不采取任何足以妨碍巴勒斯坦解放组

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执行其公务的行动 ；

3. 漕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保证《总部协定》得到

充分尊重， 并不迟延地向大会报告这一方面的任何进

一步发展 ；

4. 决定不断审查这一问题．

1987年12月17日

第98次全体会议




